
















安溪县南翼新城建设有限公司榜寨地下热水采矿权（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23 年 5 月 1 日已动用未有偿化

资源储量）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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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日至 2023 年 5 月 1 日。 

因矿权变更及开发利用历史跨度时间长，矿业权人无法计算以往历年实际采出量，采

矿权人安溪县南翼新城建设有限公司已承诺自愿同意按《采矿许可证》（证号：

C3500002011071140115224）的证载生产规模 52 万立方米/年，进行出让收益评估。 

经计算，2006年9月30日至2023年5月31日需补缴出让收益/价款可采储量为810.33

万m
3。 

（4）矿权历史沿革及开发情况 

龙门镇榜寨地热原由县属国有企业安溪县地热开发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县地热公

司”）开发建设，1994 年取得原地质矿产部颁发的采矿许可证，开采矿种地热，有效

期 10 年 2000 年 5 月取得原省地质矿产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，证号：3500000040039，

有效期限 2000 年 5 月至 2022 年 5 月，开采矿种：地下热水，矿区面积 0.3566 平方公

里，生产规模 52 万立方米/年，采矿权取得方式为申请在先，无偿取得。 

2008 年 2 月县地热公司停止经营并解散，同年 3 月安溪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明确

县地热公司所属财产（含榜寨地热采矿权）归安溪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所有，榜寨

地热采矿权由县国资委委托县市政公用事业局代为管理。 

2011 年 7 月 7 日，榜寨地热采矿权变更为安溪县南翼新城建设有限公司（县属国

企），矿山名称：安溪县南翼新城建设有限公司榜寨地下热水，采矿证证号

C3500002011071140115224，矿区面积 0.3551 平方公里，生产规模 52 万立方米/年，

有效期限 2011 年 7 月 7 日至 2022 年 5 月 1 日。2018 年 8 月因坐标系变换，省自然资

源厅统一进行换证变更，采矿许可证号、开采规模不变，有效期限 2018 年 8 月 30 日

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。 

2022 年 3 月，因采矿权即将到期，矿山资源储量核实和开发利用方案尚在编制中，

南翼新城公司向省自然资源厅提出采矿权顺延两年申请，经省自然资源厅同意延续保

留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，顺延期间不得生产。 

2024 年 3 月，因采矿权即将到期，但采矿权延续有关资料尚未完成，采矿权人向

安溪县自然资源局提出延续申请，于 2024 年 8 月，省自然资源厅同意办理顺延手续，

采矿权有效期顺延延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。本采矿证为申请在先，自办证以来尚未缴

纳矿业权出让收益（价款）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